附件：

秦皇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一）《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的，以及虚假招标、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投标人合法权益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能改正违法行为，进行正常招标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仍然没有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七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2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方案应当经项目审批部门核准而未经核准的，或者未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的招标方案进行招标的，由项目审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到项目审批部门依法办理了招标方案核准手续，或者按照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的招标方案和内容重新进行招标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未到项目审批部门依法办理招标方案核准手续，或者仍未按照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的招标方案和内容进行招标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拒绝到项目审批部门依法办理招标方案核准手续，拒绝按照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的招标方案和内容进行招标的，且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
	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3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省重点建设项目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进行邀请招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般违法行为
	省重点建设项目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进行邀请招标，未使用国有资金的；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但情节轻微的。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省重点建设项目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进行邀请招标，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情节严重的。
	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4
	第四十六条  招标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泄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违法行为
	招标人泄露标底，但尚有挽救余地，可以重新编制标底或采用无标底方法进行招标的。
	给予警告。

	
	
	
	一般违法行为
	招标活动已经开始，招标人泄露标底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招标活动正常开展的。
	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招标、评标活动已经结束，招标人泄露标底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招标和评标的结果，且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
	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5
	第四十七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或者提供虚假招标公告、证明材料的以及招标公告含有欺诈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不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公告的，或者招标公告中有关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办法的规定明显不合理的以及招标公告中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或者提供虚假招标公告、证明材料的以及招标公告含有欺诈内容的。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能够改正违法行为，进行正常招标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仍然没有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七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二）不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公告的，或者招标公告中有关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办法的规定明显不合理的以及招标公告中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能够改正违法行为，进行正常招标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仍然没有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
	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
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6
	第四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违法行为
	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仅仅透露相关信息，没有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且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尚不严重的。
	给予警告，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

	
	
	
	一般违法行为
	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既收受了财物或者其他好处，又透露了相关信息，且违法行为已经影响到评标结果，造成了一定不良后果的。
	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

	
	
	
	严重违法行为
	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既收受了财物或者其他好处，又透露了相关信息，且违法行为严重影响到评标结果，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的。
	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




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行政处罚标准

	7
	第五十条  中标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或者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轻微违法行为
	中标人转包或违法分包的项目，仅仅签订了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合同，但合同尚未执行的。
	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违法行为
	中标人转包或违法分包的项目，签订了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且违法合同已经执行的。
	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七以上千分之九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违法行为
	中标人转包或违法分包的项目，签订了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且合同基本完成，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的。
	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九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依据违法事实和本条规定予以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2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一般违法行为
	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3
	第八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逾期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4
	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依据违法事实和本条规定予以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5
	第八十四条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拒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五十条 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使用的设备、材料，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一般违法行为
	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的。
	没收违法使用的设备、材料，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2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电力、石油加工、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企业未在规定的范围或者期限内停止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油发电机组或者燃油锅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拆除该燃油发电机组或者燃油锅炉，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河北省节约能源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依法实施的节能监测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每年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委托具有监测技术条件的单位依法进行节能监测。节能监测单位应当客观、公正地进行监测，及时向相关的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如实提供能耗数据和监测报告。被监测单位应当予以协助，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监测。

　　             
	
	依据违法事实和本条规定予以处罚。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2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建设的符合并网调度条件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电网经营单位不允许并网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立即予以并网。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能源梯级利用技术和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凡利用余热、余压、城市垃圾和煤矸石、煤泥等低热值燃料以及煤层气生产电力、热力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其单机容量在五百千瓦以上，符合并网调度条件的，电网经营单位必须允许并网，并在核定的上网电量内优先购买。前款规定的上网电量的价格，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确定。
	
	轻微违法行为
	能够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逾期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五）《河北省节能监察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二十一条　被监察单位拒绝依法实施的节能监察，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样品或者伪造、篡改、隐匿、销毁有关资料和样品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
	能够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一般违法行为
	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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